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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办发〔2025〕81 号

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矿山企业安全风险清单》的通知

各市安委办，省直有关部门：

为持续强化矿山企业安全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各类矿山企业

事故发生，现将《矿山企业安全风险清单》印发给你们，请有关

部门结合单位职责，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

指导并推动矿山企业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风险，有力保障全省矿山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附件：1.煤矿企业安全风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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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煤矿山企业安全风险清单

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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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煤矿企业安全风险清单

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1

一、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不

落实带来的

风险

主要负责人和总工程师等关键少数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

2 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不匹配。

3
企业规章制度、作业规程、操作规程等内容与现场实际不符，存在制度流于形式、现

场冒险蛮干、设备带病运行、安全防护失效等风险。

4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建全，未保证相关制度措施的有效执行。

5 从业人员安全培内容形式单一，监督考核流于形式。

6 安全生产费用未足额提取，安全费用投入使用存在负面清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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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7

二、消防主体

责任落实不

到位带来的

风险

矿山地面建筑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备案）、验收（备案）投入使用。

8
矿山地面建筑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状态。

9
矿山地面建筑场所存在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或者有其

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10 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矿山企业未落实地面建筑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未制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

消防安全责任制，未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未确定各级、各部门、各岗位消

防安全责任人。

12 未结合矿山企业实际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严格落实。

13
消防控制室未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每班人员不少于 2 人的工作要求，且值班人员未

通过与企业相符合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14 动火作业未落实“六个严格”和“六个必须”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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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15

三、极端天气

带来的安全

风险

受大气环流形势、水汽条件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降雨历时长、雨量大、雨区重叠度高

等天气，中等及复杂水文地质条件的地下矿山存在透水、采空区塌陷、硐口滑坡等风

险。

16 气温明显上升或下降，可能引起煤矿自然风压改变，引发有毒有害气体异常涌出。

17
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及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极易引发煤矿供电线路损坏，容易造

成矿井无计划大面积停电停风引发的瓦斯超限。

18
强降雨过程容易造成煤矿采空区补给“滞后性上升”，井下涌水量增大，排水不及时

容易造成闭墙崩塌或淹井。

19
高陡边坡露天矿山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采坑积水、采场内运输车辆失

控等安全风险。

20

四、采掘接替

失调带来的

风险

工作面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造成矿井开拓、准备、回采和抽采煤量比例失调。

21
不按采区设计组织施工或随意修改采区设计，人为将一个采区划分为多个采区，规避

“剃头下山”开采和采掘工作面个数限制。

22 相邻区段采煤工作面回采未结束，强行沿空施工下一区段回采巷道。

23
煤层群开采上部煤层期间，未留有足够的稳定时间，强行提前施工近距离下临近煤层

回采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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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24

五、主要生产

安全系统不

完善、不可靠

带来的风险

采区主要生产安全系统未形成即施工回采巷道或组织生产。

25 下山采区未形成完整的通风、排水等生产系统便施工回采巷道。

26
人为减少开拓、准备、回采等系统巷道，相邻采煤工作面之间共用巷道，掘进工作面

之间随意施工联络巷，造成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

27
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任一采区、开采容易自燃煤层、低瓦斯矿井开采煤层群

和分层开采采用联合布置的采区未设置专用回风巷。

28 风门、风桥、密闭等通风设施不符合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29

六、安全监控

系统运行不

正常带来的

风险

安全监控系统不能实时上传数据。

30 安全监控设备不具备故障闭锁功能或者未定期进行调校、测试。

31 安全监控传感器未按规定安设，不能实现报警断电等功能。

32
甲烷传感器未定期进行调校，未使用空气气样和标准气样在设备设置地点进行调校，

调校时间不符合规定。

33 甲烷电闭锁和风电闭锁功能未定期测试，测试程序不符合要求。

34 人为造成传感器失效，导致传感器不能真实反映现场数据。

35 安全监控数据造假，以及对系统数据进行修改、删除及屏蔽的行为。

36 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期间，新系统尚未完成升级，原有系统也不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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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37

七、重大灾害

治理不到位

带来的风险

矿井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灾害治理相关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

38
人为减少瓦斯、水害等重大灾害治理相关巷道工程、钻孔工程，人为缩减瓦斯抽采时

间，边掘边抽、边采边抽，甚至不具备条件强行组织采掘施工。

39
瓦斯检查制度不完善、不落实，瓦斯超限没有采取停电撤人、分析原因、停产整改和

追究责任等四项措施。

40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井田范围内采空区、废弃老窑积水等情况未查明组织生产建设。

41 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综合预防煤层自然发火措施不落实。

42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在应力集中区布置 2 个工作面同时进行采掘活动作业。

43

八、违法违规

生产建设带

来的风险

责令停产停工整改煤矿企业未制定并落实整改期间安全生产保障措施。

44
停而不整、只排查不治理、假排查假治理，甚至明停暗开，假借隐患整改之名，行违

法违规生产建设之实。

45 停产停工煤矿未经地方政府批准，未达到复产复工标准擅自恢复生产建设。

46
存在“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故意逃避监管监察执法，

擅自组织生产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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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风险清单

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1

一、消防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

带来的风险

矿山地面建筑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备案）、验收（备案）投入使用。

2
矿山地面建筑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状态。

3
矿山地面建筑场所存在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或者有

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4 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矿山企业未落实地面建筑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未制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

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未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未确定各级、各部门、各岗

位消防安全责任人。

6 未结合矿山企业实际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严格落实。

7
消防控制室未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每班人员不少于 2 人的工作要求，且值班人员

未通过与企业相符合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8 动火作业未落实“六个严格”和“六个必须”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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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9
二、人员配备及

组织管理不到

位带来的风险

“五职矿长”等关键岗位人员资质挂靠，实际安全管理能力与岗位要求不匹配，造

成现场履职不到位。

10 外包工程施工队伍资质挂靠、以包代管，现场安全管控措施缺失。

11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形式单一，监督考核流于形式。

12
三、极端天气带

来的风险

受大气环流形势、水汽条件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降雨历时长、雨量大、雨区重叠度

高等天气，中等及复杂水文地质条件的地下矿山存在透水、采空区塌陷、硐口滑坡

等风险。

13
高陡边坡露天矿山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采坑积水、采场内运输车辆

失控等安全风险。

14
四、技术装备和

安全设施配置

不到位带来的

风险

智能化建设严重滞后，监测监控系统不完善或失效，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未落

实。

15 提升、运输、装载等设施设备安全防护装置缺失。

16

五、安全管理制

度落实不到位

带来的风险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未形成闭环。

17 应急预案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应急物资储备不足。

18
动火作业、爆破施工、提升运输等关键环节安全措施不落实，“无监控不作业”等

制度执行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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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安全风险情形

19

六、市场因素和

政策落实不到

位带来的风险

露天矿山整合缓慢，地下矿山资源整合方案滞后，规定期限内不达生产规模将面临

停产停业，私挖乱采等盗采风险增大。

20
建设项目进入“黄金施工期”后，容易进入赶工期的关键阶段，人员流动大、交叉

作业频繁，施工安全风险上升。

21
受市场影响和利益刺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按设计施工和开采，超层超界、超

能力生产。

22

七、现场管理

不到位引发的

风险

落实规程措施过程中，有规不依、有章不循，容易发生“三违”等零星事故。

23
在露天采场的边坡、台阶边缘，井筒周边，操作检修平台等高处作业时，存在因无

防护或防护不到位发生坠落。

24
废弃巷道、盲井、水仓、采空区等通风不良区域，容易积聚有毒有害等窒息性气体，

容易造成中毒窒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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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